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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粮字〔2026〕21 号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，省农业集团：

为严格落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《关于印发粮食经营台账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粮粮规〔2025〕437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

步规范全省粮食经营台账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宣传引导

《粮食经营台账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是落实粮

食安全保障法的具体措施，是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、服

务粮食经营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抓手，对于规范粮食流通秩序、强

化经营全链条监管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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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工作责任、细化落实举措，确保《办法》各项要求落地见效。

要多措并举开展政策宣传，依托政务平台、新闻发布、行业会议、

现场指导以及明白纸等多种形式，面向辖区内从事粮食收购、储

存、加工、销售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、工业用粮企业（以下统

称粮食经营主体），全方位宣传解读《办法》核心条款、建立要

求、报送规范与监管细则，指导粮食经营主体履行好台账建立、

数据报送义务。

二、坚持分类实施，力求简便易行

各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坚持简便易行原则，兼

顾规范性与实用性，切实减轻基层与经营主体负担，针对不同类

型粮食经营主体分类实施：政策性业务主体粮食经营台账应包含

主体信息、购销交易、财务资金、政策执行的所有内容；商业性

经营业务企业粮食经营台账应包含主体信息、购销交易、财务资

金的基础信息；粮食经纪人、农业合作社等从事粮食经营业务的

非企业主体可采取简便易行的方式建立粮食经营台账，以体现业

务发生日期、品种、数量、金额、计量单位等基本要素为准。

三、聚焦规范指导，严格记录保管

各市要根据经营主体实际，结合省局制定的粮食经营台账参

考样式（见附件），指导辖区内粮食经营主体规范建立台账，不

要求必须使用参考样式。粮食经营主体现有会计账簿、信息化管

理系统等已涵盖台账规定内容的，视同已按规定建立台账，不再

重复建立实体账本。粮食经营台账要做到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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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保管，严禁伪造、篡改、损毁台账资料，从事商业性经营业

务主体粮食经营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年，确保可查、可核、

可溯。发挥信息化支撑保障作用，省局在山东省粮食购销监管信

息化系统开发粮食经营台账功能，粮食经营主体可自愿无偿使

用。

四、规范数据报送，强化监督管理

各市要指导粮食经营主体按时规范报送粮食购进、储存、销

售、加工等基本数据及有关情况，鼓励优先采用信息化渠道报送，

提升报送效率。承担政府粮食储备管理的主体，要实现政府粮食

储备信息实时采集、传输、共享，确保全程可查询、可追溯；粮

食经纪人、农业合作社等从事粮食经营的非企业主体可采取灵活

简便方式报送必要数据和情况。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

门要将台账管理纳入日常监管，对粮食经营主体建立经营台账及

报送数据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

置。

附件：粮食经营台账参考样式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6 年 3 月 25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企业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企业地址：

企业经营类型：

企业经营范围：

企业登记时间：

备注：基础信息包含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地址，市场主体详细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。其他信息包含市场主体

登记时间、类型、经营范围等。









抄送：各局领导，政策法规处、仓储与产业处、规划财务处、监督

检查处。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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